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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人类学的财产研究
□赵树冈

［摘　要］　财产概念是人文社会学科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人类学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逐渐开始

讨论长久以来被忽略的财产概念，及其在不同文化下的多样性。除从传统的财产关系探讨社会关系之

外，也新增财产本质、价值观、权力等面向的研究。回顾经济人类学的财产概念，并探讨财产关系与社会

关系，将指出财产与非财产如同商品与非商品，不仅有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同时牵涉社会文化的道德信念

以及对价值观的评价问题。

［关键词］　财产；价值；神圣性

［中图分类号］　Ｃ９１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８１７９（２０１３）０１－００５４－０８

Ｏ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ＺＨＡＯ　Ｓｈｕ－ｇａｎｇ
（Ｊｉｓ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ｓｈｏｕ４１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ｂｅｇａｎ　ｉｎ　１９８０ｓ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Ａｆ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ｙ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ｃｏｍｍｏｄ－
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ｎ－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ｅｎｓ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ｏｒ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ｌ－
ｕ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ｖａｌｕｅ；ｓａｃｒｅｄｎｅｓｓ

在
全貌观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下，诸如生产、交换与分

配等生计活动，向来是人类学民族志不曾忽略的重

点。然而，重点在于探讨人类生计活动，经济行为

的“经济人类学”却迟至２０世纪中叶才出现，并成为人类学

的重要分支。如同人类学其他次领域，经济人类学也可以

溯及到马林诺夫斯基的初布兰岛研究，马氏超越以单纯的

物质文化描述岛民经济行为，及其对西方经济学思维的批

判，触发了人类学者赫资柯维兹（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ｚ）和经济学者耐

特（Ｋｎｉｇｈｔ）就西方经济学理论能否用来探讨“原始”经济的

激辩，开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著名的形式论（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ｔ）与实质

论（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ｉｓｔ）之争。

实质论探究非市场经济制度镶嵌（ｅｍｂｅｄｄｅｄ）在不同社

会的模式及其结合社会、经济背景的过程，因此又被称为制

度论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波兰尼（Ｐｏｌａｎｙｉ，１９４４）认为，社

会整合经济成为一个整体，主要经由互惠（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再

分配（ｒ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与交换（ｅｘｃｈａｎｇｅ）三种方式，而分析现

代市场，以金钱和交易设定物品价格的形式经济学，是欧洲

成为世界中心后的产物，有着根本不同的运作逻辑，因此无

法用来分析互惠、再分配的经济行为与理性。实质论提出

不久，即受到一批自称形式论的人类学者攻击，批判以文化

概念解释行为模式的观点，转而希望寻求人类经济行为的

理性选择模式，将焦点转移到政治、文化急遽变迁过程中的

经济制度、类别和演化，重点是讨论影响人类经济行为决定

或选择的关键因素。

实质论与形式论可以视为长久以来的普同论（ｕｎｉｖｅｒ－

ｓａｌｉｓｔ）与相对论（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ｔ），以及归纳与演绎的理论和方法

之争（Ｗｉｌｋ，１９９６），也显现出社会科学界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早期，希望借重假设、实验、数学模式、普遍法则以及预测未

来趋势，对所谓“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向往。在人类学两

大阵营展开激辩的同时，经济学内部也开始对静态的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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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感到不满，取而代之的是将经济学从偏重描述性、

制度性转为分析、定量学科（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７：５～８），将数学模

型、数量方法运用在验证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史，或是逻辑、

经验的错误（Ｆｏｇｅｌ，１９９７：１３～３０）。

一方面，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形式论与实质论的争辩

似乎逐渐销声匿迹，８０年代以来，经济人类学的焦点从生

产、交换逐渐转移到物、商品与消费的本质，也与文化研究

者有密切的对话，关键问题是厘清不同社会文化脉络下，三

者反映出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同时反省部分人类学者

在田野过程经常忽略的消费问题。例如，鲁兹和奥洛夫

（Ｒｕｔｚ　ａｎｄ　Ｏｒｌｏｖｅ，１９８９）等学者以爪哇的加里洛罗（Ｋａｌｉ

Ｌｏｒｏ）村为例，从消费的观点重新探讨这个村落，企图说明

生产、交换和消费三者是相互影响，且为循环性过程，借此

批判长久以来将消费视为经济活动终点的观点。

另一方面，恩明格（Ｅｎｓｍ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２：ｘｖｉｉ）也指出，在史

密斯（Ｖｅｒｎｏｎ　Ｌ．Ｓｍｉｔｈ）的“实验经济学”（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或诺许（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Ｃ．Ｎｏｒｔｈ）的“新制度经济学”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理论刺激下，部分人类学

者又重新尝试借由新制度论与理性选择理论典范，再度思

考人类学传统的经济理论，透过经济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理

论与方法的思辨，脱离人类学在后－后现代（ｐｏｓｔ－ｐｏ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面临的学科危机。

事实上，经济人类学脱离学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面向

还包括继续深入有关财产概念的分析。长久以来，人类学

民族志有关财产的讨论，大多涉及社会生活中的经济、政治

与法律（ｊｕｒａｌ）层面，几乎与所有社会生活面向相关，也将财

产视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非人与物的关系。在实质论

与形式论激辩的脉络下，焦点是讨论部落社会是否具有财

产观念，以及西方社会的财产观能否运用在非西方社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迄今，商品、消费和物质文化研究兴起一股

浪潮，现代化社会科技、法律正密切互动与对话，财产、商品

或物的本质，或是不同文化体系如何界定财产与商品更成

为值得深入讨论的课题。

如果诚如米勒（Ｄａｎｉｅｌ　Ｍｉｌｌｅｒ）的预言：以亲属为基础的

商品和消费研究未来有可能取代亲属研究在人类学界的地

位（Ｍｉｌｌｅｒ，１９９５：１４１～１６１），与亲属及其他社会组织更为相

关的财产概念，以及财产与商品的变异性，无疑是更值得探

讨的课题。本文将以财产为核心概念，透过２０世纪财产研

究为起点，进而讨论财产范畴与社会关系，以及商品、物的

神圣性与价值概念下的财产研究。最后将指出，财产与非

财产如同商品与非商品，具有文化和历史的差异，同时牵涉

社会文化的道德信念以及价值观。当前经济人类学对财产

或商品的范畴以及背后蕴含的象征与神圣性分析，未来也

将成为探讨不同社会文化的产权、权利、义务的重要分析工

具。

一、２０世纪财产研究的重要主题
２０世纪的人类学财产研究大致包括三大主题：财产概

念与范畴、财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财产关系与法律关系。财

产概念与范畴研究包括财产概念的起源，反思以西方社会

财产概念应用在非西方社会的正当性，进而探讨如何以地

方俗民（ｆｏｌｋ）体系研究形形色色的财产概念并进行比较，界

定财产与非财产。财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研究重点是探讨财

产与亲属、法人团体（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社群之间的联结，以

及社会认同。财产关系与法律关系的重点为探讨财产的拥

有、移转与分配的权利义务关系。杭特（Ｈｕｎｔ，１９９８：９～１０）

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类学著作大多论及物质文化

和财产形式，其中较重要的成果包括赫资柯维兹（Ｈｅｒｓｋｏ－

ｖｉｔｓ，１９５２）详细研究不同文化中，哪些物可以被视为财产，

以及哈洛威尔（Ｈａｌｌｏｗｅｌｌ）、霍贝尔（Ｈｏｅｂｅｌ）、阿陪尔（Ａｐ－

ｐｅｌｌ）在财产概念分析上的贡献。

哈洛威尔（Ｈａｌｌｏｗｅｌｌ，１９４３：１１５～１３８）认为，财产关系

就是社会关系，牵涉拥有者对特定物的权利义务，以及与非

拥有者的关系。他带给人类学界两个焦点的转移，首先是

讨论拥有者、非拥有者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其次是从

寻常的法律语言，提出社会地位、权利义务、物三个分析概

念。霍贝尔（Ｈｏｅｂｅｌ，１９５４：５５～６３）对原始法律的叙述也包

括财产部门，主要延续法学史的传统，尤其强调权利义务的

相对关系。阿陪尔的重点是财产分析，特别是关于社会实

体持有权利和义务，区分法律实体（ｊｕｒ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和社会实

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的种类。所谓社会实体是地方的社会关

系俗民体系，而法律实体着重法律关系，未必有社会相对应

的人或物，例如法人或许没有特定成员，而是由契约界定这

个实体的组成分子。一个法人团体是被集结的一组成员，

他们能被一个或多个成员代表，同时为社会实体与法律实

体。如同法律实体有时拥有财产，同时与个体拥有者维持

其他关系（Ａｐｐｌｅｅ，１９８３）。

在物质文化与新制度经济研究的影响下，人类学者近

来对财产概念的探讨逐渐着重财产与阶层、团体的冲突、财

富的分配、生产制度的效率与效力等现象的联结，以及财产

制度在不同社会文化脉络的差异。主要贡献除了持续土地

分配制度，还包括女性主义者重新检视恩格斯探讨的财产

与性别，以及无实体财产，如仪式、环境知识与智能财产权

的研究（Ｈａｎｎ，１９９８：２９～３１）。运用到经济人类学的新制

度论，重点是借由动机，研究制度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个体

行为如何影响组织演化（Ｅｎｓｍ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８：７７４），同时强调

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行为的约束，以及正式规则的改变与非

正式约束的持续张力对经济变迁的重要意义。

阿陈生（Ａｃｈｅｎｓｏｎ，１９９８：２７～５８）认为，财产是制度经

济学的关键，而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成本的概念。恩

明格（Ｅｎｓｍ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７：１６５～１９６）对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运

用在人类学领域有高度兴趣，他以国家土地政策等正式制

度，与具有法人特质的亲属制度等非正式制度的互补，探讨

肯亚产权变更问题。尼尔（Ｎｅａｌｅ，１９９８：４７～４８）虽然也从

新经济史的观点探讨财产，但他认为主要来自罗马法、拿破

仑法典、与英国社会的西方财产概念完全是历史产物，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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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隘的观念。人类学者探讨非西方的宗教、亲属等比较研

究时，已经相当注意到避免将自我社会的概念带入被研究

者的社会，唯独财产研究缺乏这种意识。

目前盛行的新经济史将财产视为可以有效运用在所有

社会变迁的观点，正是来自西方狭隘的权利和权力概念。

重点不在于是否所有人类社会都有财产观念，或是何人拥

有何种物，而是不同社会中，财产被接近、使用及组织的方

式。财产是一种精致的习俗（ｒｕｂｒｉｃ），涵盖广泛的利益和社

会现象，但过去根本的错误在于认为财产有清楚的意义，能

够用来充作普同性或泛文化研究的词汇。用西方的财产概

念研究其他文化就像是将一双讨厌的手（ｃｏｔｔｏｎ－ｐｉｃｋｉｎ’

ｈａｎｄｓ）接触到非西方事物。尼尔（Ｎｅａｌｅ）对新经济史用西

方文化的中央组织化概念或产权观念诠释其他文化的批判

是相当正确的，而人类学者也试图解决这个缺陷。

如汉恩（Ｈａｎｎ，１９９８：６～９）企图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

次上将财产当成分析的概念，恢复１９世纪以来人类学将财

产作为社会的基础概念，使其成为跨文化研究的关键，同时

呼吁人类学者应该检讨长期受到忽略的法律实体或权利义

务研究，而非人类学者向来关心的财产使用、权利转移及相

关的社会面向。然而，人类学者对于西方的财产及权利思

想能否成为一个人类普同的分析概念仍然存有相当大的争

议，而这个争端似乎也陷入类似经济人类学发展初期的实

质论与形式论之争。财产或拥有权能否成为分析概念是值

得讨论的问题，但财产无疑反映出社会实体与法律实体，而

财产的使用、转移也与社会文化诸多面向密切相关。对人

类学者而言，这个问题的起点，主要还是理解何谓财产及其

范畴，以及财产背后所涉及的社会关系。

二、财产范畴与社会关系
西方所谓的财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主要指涉某人持有权利的

物以及权利本身，这些相对排他性的权利因为承担关系，也

涉入对等的义务，主要用来对抗其他个体或外在更大的世

界。西方财产权理论大致将财产权视为人对物的绝对拥

有，以及个人与政府之间在权力、责任关系下订定的契约，

前者来自１７～１８世纪英国洛克（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和布莱克斯顿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ｌａｃｋｓｔｏｎｅ）提倡重视个人自由、反政府制约的观

点，而后者主要来自美国法律学者着眼于经济管制和福利

政策提出的理论（Ｏｃｋｏ，２００３：１７８～２０８）。因此，财产可以

视为社会单元中牵涉权利义务的社会关系，以及被拥有的

“物”（ｏｂｊｅｃｔｓ）本身。

梅拉索克斯（Ｍｅｉｌｌａｓｓｏｕｘ，１９７２：９３～１０５）回顾了１９世

纪以来的西方产权概念，在演化论观点下，西方学者探讨财

产的焦点为人类社会不同阶段对物的不同拥有，并推论部

落社会缺乏高度的个体化及财产观念，如图尼斯（Ｔｎｎｉｅｓ）

就将私有财产和共有财产的对立，视为是区分礼俗社群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和法理社群（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的基础。涂尔干

描述的机械联系（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社会中，财产是共

有的，个体有一致性，个人生活的价值不是那么重要，因为

每个人分享共同的集体表征，有相同的意识，经济仅能被视

为社会团结联系的表现。马克思则认为，劳力分化的不同

发展阶段恰为财产形式的差异，也同时决定个体与他者的

物质、工具和劳力生产关系；而土地财产的增长则反映出资

本主义成长。类似马克思的观点，涂尔干也认为经济理性

是镶嵌于社会中，人类的选择反映出社会结构和历史。不

同的是，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一个整体，或单一的利益团

体，而是因财产及工作种类的不同所区分出彼此竞争和冲

突的阶级。

恩格斯（Ｅｎｇｅｌｓ，１９０２）在《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起

源》，论述剩余价值的产生首先出现在家庭，生产者为妇女

和儿童，接着是奴隶和强制性劳力，经由纳贡和税收的形式

获得，最后是资本主义社会，从工人劳力获取价值。马克思

和恩格斯都认为这些不平等体系主要奠基于极端的私有财

产，社会体系保障和赋予特定权利给特定人群财产，私有财

产是透过剩余价值取得，是来自某些他者的积累。亚当·

斯密认为，个人经由自身劳动力拥有的财产是其他所有财

产的基础，因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

等社会经济学者对财产概念的讨论，１９世纪梅因（Ｓｉｒ　Ｈｅｎ－

ｒｙ　Ｍａｉｎｅ，１９１７／１９５９）及霍贝亚德（Ｗｅｓｌｅｙ　Ｎｅｗｃｏｍｂ　Ｈｏ－

ｈｆｅｌｄ，１９１９）等法律史学者也从权利、义务、拥有的角度探讨

财产。

大体来说，１９世纪财产研究的重点是论证财产从集体

到私有的演变过程。但格拉客曼（Ｇｌｕｃｋｍａｎ，１９６５）强调，无

法以单纯的集体主义或个体主义讨论土地拥有关系，麦克

法蓝（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１９９８：１０６）也质疑，１８世纪中期以来将私

有财产视为必须受到国家保护的自然权利，以及私有财产

是自由和财富基础的观点究竟是社会必然的发展，还是演

化的趋势？

梅因（１９１７／１９５９）的《古代法》被认为是一个历史和比

较方法论的范例，他认为财产观念的发展主要是因为罗马

帝国衰亡后，由入侵的蛮族引入。土地财产概念与封建制

度紧密联结，如果不是亲属团体在封建制度中被破坏，也不

会产生土地是可交换商品的概念。他承袭史密斯的财产观

念，建构出与欧洲绝对拥有概念相当不同的权利阶序（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概念，也就是任何一个客体或许会被不同的

人差别式的持有，所谓的财产是权利的束集（ｂｕｎｄｌ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法律史学者霍贝亚德探讨社会关系中的物与法律

事务，如果财产是法律关系，财产就应该视为拥有者与非拥

有者对物的社会关系。

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早期人类学并非将财产视为纯粹

的物，而是社会关系网络中，人对物的使用、储存上的支配

与管理（Ｈｏｅｂｅｌ，１９６６：４２４），财产关系也只能存在于人群之

中。因此，财产研究与家庭、亲属关系就显得相当密切。梅

拉索克斯（Ｍｅｉｌｌａｓｓｏｕｘ，１９７２：９３～１０５）定义家庭生产模式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中，年长者控制剥削年轻人，

男人剥削控制女人的劳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财富的

基础是来自财产的控制，家庭生产模式则是来自人的控制。



　　　　
　　　　

５７　　　 　
　　

人
　
类
　
学

　
赵
树
冈

当
代
经
济
人
类
学
的
财
产
研
究

古德依诺夫（Ｇｏｏｄｅｎｏｕｇｈ，１９５１）以财产为中心，探讨麦克罗

尼西亚查克族（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Ｔｒｕｋ）的财产、亲属、地域政治

组织，也论及不同层次的亲属团体和个人以及他们如何经

由财产产生联系，财产功能性的联结各类与文化相关的元

素。古迪（Ｇｏｏｄｙ，１９６２）在《死亡、财产和祖先》一书探讨西

非迦纳共和国罗达加（ＬｏＤａｇｇａ）社区，比较两个具有相同文

化实践的社区，在财产继承和转移的差异。

事实上，早自马林诺夫斯基（１９３５：３１８～３１９）即认为，

财产的探讨需要超越法律观点，以及超越个体和集体虚伪

的对立，他以初布兰岛民的土地分配为例，强调观念的网络

（ｗｅｂｓ　ｏｆ　ｉｄｅａｓ）、神话基础和亲属关系的重要性。李奇

（Ｌｅａｃｈ，１９６１：３０５）更指出财产关系决定亲属关系，亲属结

构只是描述财产关系的一种方式。新马克思主义的布洛赫

（Ｂｌｏｃｈ，１９７５）并不赞同李奇对亲属与财产关系的看法，反

而认为亲属关系会因财产而减弱，他比较马达加斯加梅里

纳（Ｍｅｒｉｎａ）和察非马尼瑞（Ｚａｆｉｍａｎｉｒｙ）两个相邻社群财产

观的差异，前者具有财产专属权的观念，而后者的财产关系

则是与亲属关系纠结在一起。两者固然有生态的差异，但

布洛赫还是以人类学传统上将财产置入社会关系中加以理

解。

大多数人类学者都假定，人对客体的态度及其创造意

义的方式有文化和历史的差异，每一种文化对物的拥有、持

有、控制、储存的形式与概念，也因为物的范畴不同而产生

差异。从个人、集体，或国家的不同拥有形式，可以导向一

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从微观的层面而言，财产关系形成

无数个，经由自身环境中，因为持有和使用物的不同所建构

的文化认同方式；在宏观层面上，人类学者需要提出社会中

的政治权力和控制凌驾物的分配问题（Ｈｕｎｔ，１９９８：３～４）。

权力和控制涉及财产关系的法律（ｊｕｒａｌ）层面，而物的转移

通常隐含财产以外的暴力。

针对西方先验的及俗民的财产概念无法系统性运用到

国家、法人团体、私人等社会实体的意义，特别是与市场疏

离的权力、义务，以及“客体”的拥有等不同面向，也欠缺分

析式语言的缺陷。杭特和基尔曼等人（Ｈｕｎｔ　ａｎｄ　Ｇｉｌｍａｎ，

１９９８）强调财产如何形成、如何与其他的社会文化现象关

联，以及如何适当的分析描述，财产紧密与其他现象联结，

包括阶层、团体的冲突、财富的分配、生产制度的效率与效

力。然而，社会关系以外，财产自身的概念存在模糊之处，

在不同的社会与文化脉络下财产和非财产之间的分界；私

有和个人财产的混淆、国家的模糊、公共财产或许也兼具私

有财产的形式等，也是亟待厘清的问题。

大体而言，财产主要包括国家和私人（ｐｒｉｖａｔｅ）两种形

式。国家作为一个法律实体，拥有对物集中的权力，国家的

法律实体也与其他法律实体或个人相关，具有较为清楚的

财产实体，而私有财产则不是非常明确，但经常是个人对物

的拥有。布罗利和赛洛尔（Ｂｒｏｍｌｅｙ　ａｎｄ　Ｃｅｒｎｅａ，１９８９）将财

产制度划分为：其一，公开资源，对所有人开放的财产；其

二，特定团体成员才得以接近的财产；其三，私有财产，通常

是个人或共同体拥有者；其四，国家财产，某些具有高度的

限制（如机密档案），某些则相当开放（如公园），这些财产制

度都包含社会单元、权力、义务和物的被拥有（Ｈａｌｌｏｗｅｌｌ，

１９４３；Ａｐｐｅｌｌ　１９８３）。在国有、私有财产二分法外，哈定

（Ｈａｒｄｉｎ）还企图将公共划分为“公共财产”（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ｙ）和无主物。

生态人类学者哈定（Ｈａｒｄｉｎ，１９６８）借用了佛司特洛依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Ｆｏｒｓｔｅｒ　Ｌｌｏｙｄ）《公共的悲剧》（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一书的观点，提出了公共财产（ｃｏｍｍｏｎ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ｙ）的概念，借此呈现公共财物与个人利益来源的冲突。

佛司特洛依检视英格兰非私人拥有的荒芜公地草原，发现

公地的牛只瘦弱，发育迟缓，和邻近私有土地呈现出巨大差

异。佛司特洛依假定公地的滥用都是为了私利，牛只是牧

人拥有，但草原过度利用的损失则由全体牧人共同承担。

在一个物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的世界，公地也将不可避免

的遭受破坏。另一类所谓的“无主物”（ｒｅｓ　ｎｕｌｌｉｕｓ）指涉不

属于任何社会实体，对所有人开放的“客体”（ｏｂｊｅｃｔ），但

无主物事实上并非财产的形式，也不属于类型学上的财

产。

赫资柯维兹（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１９４０／１９５２：３１３～３９４）对于财

产的探讨除叙述拥有及财产类型外，有一半的内容是叙述

游牧、游耕，与农业社会的土地分配问题。许多人类学者批

判１９世纪的财产研究大多来自历史的臆测，例如农业的起

源与财产有关，因为人类必须保护他们的土地和收成。但

包哈南（Ｂｏｈａｎｎａｎ，１９７３）的非洲田野发现，他们对土地的概

念，并非如西方人同样强调对地表的权力，而是耕作的权

力，因此，财产的民族志分析必须维系在地方文化，以及与

地方民俗概念紧密联结。然而，除土地及其他实体财产外，

洛维（Ｌｏｗｉｅ，１９２０）所谓的无实体财产（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ｙ），也带来定义这些涉及分享、分配权利范围的困难。

赫资柯维兹（１９４０：３７１～３９２）也以实体的和无实体的

区分财产类别，同时以民族志为例，说明这些非西方的无实

体财产有些和西方的商标或广告类似，更有些头衔、巫术、

歌谣等无实体财产，可以传递给后代或买卖。将财产区分

为物质与非物质的分类，可以提供分析跨文化比较不同财

产关系，不同排他权利体系的框架，而不是假设每一个社会

都有和西方相同或差异的财产关系，同时也可以避免个人

或集体体系的极端分歧，因为即使在当代西方社会也并非

所有权利都是个体化。

个体化和私有财产的起源一直到近代还是一个受到重

视的社会发展问题，尤其是古迪（Ｊａｃｋ　Ｇｏｏｄｙ）对相关问题

的探讨可以说是集其大成（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１９９８：１０７）。古迪认

为，私有财产的兴起包括下列因素：其一，脱离核心家庭的

个人财产与特殊的亲属称谓结合；其二，犁的发明与使用；

其三，密集的人口；其四，８到９世纪教堂保护个人对抗家

庭；其五，文字书写确认借贷与土地所有权。麦克法蓝

（１９９８）批判古迪讨论私有财产兴起的论点既不充分也非必

要因素，然而麦克法蓝以中国和印度同样是人口密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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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缺乏私有财产，借以反驳古迪的论述，也同样缺乏证据。

麦克法蓝曾企图透过英国个体主义起源的研究，论证

１３到１８世纪中期的英国并非处于乡民社会阶段，也认为私

有财产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薄弱，财产革命性的改变更

不是在１６到１８世纪。乡民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财产为

家庭所有，但麦克法蓝得到的结论却是英国当时大多数土

地并非属于家庭而是个人（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１９７９：１０２～１０３）。

在比较英国和日本两个岛国从封建到现代早期的发展后，

麦克法蓝（１９９８：１０４～１２３）认为，两者虽然有继承制度的差

异，例如重视血缘的英国嫡长子制度，以及重视继承者个人

能力的日本婿养子制度，但私有财产的形成在这两个地区

都和军事领导者希望以单一继承人承继不可分割的财产有

关。

表面上，财产、礼物和商品有着全然不同的概念，从谋

思（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１９８９）开始，人类学者对礼物和商品，及

其交换过程展现出的社会文化意义进行相当多的研究，但

是对于商品如何成为财产，以及财产如何成为商品却缺乏

深入探讨。汉恩（Ｈａｎｎ，１９９８：５）认为，人类学者长久以来

区分社会关系和“物”或许过于狭隘，他希望超越以财产关

系作为社会关系的架构，将财产同时视为社会和文化关系，

物质与象征的脉络并重，并理解两者同时都是个人和集体

认同的建构。汉恩的观点似乎受到当代商品或物质文化研

究的影响，而类似的看法也使得商品与财产之间原本就存

在不清楚的界限更加模糊。例如，早自赫资柯维兹（Ｈａｎｎ，

１９９８：３９０～３９２）即描述可以被视为财产，同时被贩卖的无

实体客体，而大多数社会中都存在着必须被持有而非交换

的物能否被视为财产等问题都必须深入讨论。

三、财产、商品与价值
相较于财产而言，从马克思以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探

讨商品的意义，及其流通与交换过程以来，学术界对商品的

讨论一直未曾中断。然而，除了人类学，当代社会从经济分

析的商品意义已经被窄化，仅仅反映出马克思和早期政治

经济学的传统（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１９８６：７）。从当代人类学者讨论

商品或财产的研究可以发现，探讨商品的重点是交换过程，

以及社会或文化如何赋予商品价值；对财产而言，重点则是

由财产的拥有、使用，以及让渡转移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反映

出的社会结构。

商品与财产的范畴难以界定，因为同一种物在不同时

空脉络或社会文化体系下，都有被分别归入或排除为商品

或财产的可能。例如土地因为封建制度导致小型亲属团体

解体而成为可交换的商品，奴隶个人生命史也有可能经历

从人转换为商品，或是从商品再次转换为人的阶段。再如

卵子，或史查森（Ｓｔｒａｔｈｅｒｎ，１９９６：１７～３２，１９９８：２１４～３１５）

从田纳西州高等法院讨论冷冻胚胎是人还是财产，并联结

到智能财产及知识等问题，都使得财产及商品的界限更为

模糊，也都牵涉到道德信念及价值评价。

当代经济人类学重视交换和物质文化的取向和过去大

同小异，不同的是许多研究结合复杂的消费现象，包括物的

消费对个人及社会认同的影响，价值即为其中的核心概念

之一。人类学者道格拉斯以及经济学者依舍伍德（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ｎｄ　Ｉ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１９７９／１９９６）合著《物的世界》一书，从隐喻式

的理解（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说明物的意义和价值

不会单独存在，而是经由人的评价赋予物的价值，以及取决

于与其他物的关系。这本著作２５年后再版，在这段时间

中，科技、消费，以及整个世界局势都产生相当大的改变，但

他们还是在社会脉络下看“消费仪式”，以及将价值视为核

心概念。阿帕杜来（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１９８６）在他编的《物的生活

史》导论，以及同书哥比拖夫（Ｋｏｐｙｔｏｆｆ）探讨物的文化生命

史（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一文，是探讨商品或物引用率非常

高，也是相当重要的两篇著作。他们认为，价值的创造基于

经济交换，价值是被嵌入在被交换的商品，而联结交换与价

值的主要是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借此展现社会生活中商品流通

的新视野。

阿帕杜来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商品不是现代工业经

济独特的产物，而是个人和制度创造价值的策略、欲望和需

求，联结短期和长期商品流通模式中创造商品价值的政治

传递过程、知识和商品的关系，论证知识政治脉络的价值政

治。有关商品的本质问题，阿帕杜来先指出，马克思对商品

的讨论受到１９世纪知识（ｅｐｉｓｔｅｍｅ）的局限，包括只能以生

产问题指涉经济，以及将商品的流动视为演化、单向、历史

的。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先假定，商品可以被暂时定义为具有经济价

值的客体，并引述齐美尔（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所谓经济的客体

或是物并没有来自需要的绝对价值，而是以真实或想象的

交换需要为基础，并赋予物的价值。说明价值从来都不是

客体固有的性质，而是外界对其主观性的评价（Ａｐｐａｄｕｒａｉ，

１９８６：３～４）。因此，重点是检视不同时空下，不同的“价值

制度”（ｒｅｇｉｍｅｓ　ｏｆ　ｖａｌｕｅ），以及商品如何在社会知识及品位

标准的宰制下，穿透不同的文化。

哥比拖夫（１９８６：６４）从文化的角度思考，认为商品生产

也是文化和认知的过程：商品必须不仅如同物质般的被生

产，同时也是文化标示特定种类的物。因此，同一种物能否

成为商品，会因时空背景和人群的差异有所不同，物的生命

史也类似人的传记可以被记录描绘。哥比拖夫先假定商品

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使某一种物成为商品是由于使用

价值，能够在独立的交易中与其他等价物交换，除了互惠式

交换，物的交换都涉及商品，这种可贩卖或可交换的物是属

于一般的（ｃｏｍｍｏｎ）。另一类则属于特殊（ｓｉｎｇｕｌａｒ）、不可

交换且独一无二的物。这种特殊性来自文化，文化确保某

些物的特殊地位，并抵制某些物品商品化，也会将某些商品

化的物再度特殊化（Ｋｏｐｙｔｏｆｆ，１９８６：６８～７２）。目前没有一

个社会是处于完全一般化或特殊化的极端，但某类商品，如

传家之宝（ｈｅｉｒｌｏｏｍｓ）或特殊的收藏品经常会透过复杂社会

中，个人或少数人组成封闭领域的非正式特殊化机制，使物

具有集体意识的印记。例如，费孝通（Ｆｅｉ，１９３９：１８０～１８５）

认为，中国乡民对待土地是将其视为传家宝（ｈｅｉｒｌｏｏｍ）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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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远大于将其视为商品。

当代商品和价值的研究为财产概念的讨论带来新刺

激，尤其是物的市场价值以及被个人或团体视为具有特殊

化价值的物的关系。首先，财产虽然涉入亲属关系领域，但

在复杂社会中似乎没有完全被禁止交换或买卖的财产。对

于胚胎、卵子，或人体器官是大多数地区严格被禁止买卖的

物，但法律禁止条文在很多时候是基于道德规范，背后反映

出的却是这类物或客体（如果未将胚胎视为具有主体性）在

黑市交易、流通的普遍性。对贡献胚胎的男女双方来说，似

乎具有共同的权利，人体器官似乎也具有类似情况。这些

特殊的物如何在经济行为与文化认知上进行分析，有待进

一步研究。

另一方面，如果以哥比拖夫对物的生命史角度思考财

产的时间向度，某一类物之所以被视为财产，只有当物的权

利在特定社会关系网络，尤其是血亲之间转移的特定时段

才成为所谓的财产。对一般的商品而言，当商品经由文化

得到其特殊化的地位时，例如对家族情感的联结具有关键

价值的物，也使得这个物在某段时间被视为不能流入市场，

或没有其他可供交换的客体，同时具有财产的地位。经济

人类学者很早就开始关注与理解某些客体被赋予的神圣或

象征性质，这些客体的价值不会因其物的性质或金钱的价

值而减低。古德立尔（Ｇｏｄｅｌｉｅｒ，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在《礼物之谜》

（Ｔｈｅ　Ｅｎｉｇｍａ　ｏｆ　Ｇｉｆｔ）所讨论“非给予，而持有”的物，也成为

学者讨论物的神圣性质的关键。

古德立尔（１９８６）的经济人类学理论主要是建立在新几

内亚巴如亚（Ｂａｒｕｙａ）的田野。巴如亚是一个无阶级、无国

家，以狩猎和园艺生计为生，严格性别区分的社会。当１９５１

年，巴如亚被西方社会“发现”之后，迅速的受到市场、西方

殖民、传教士的影响而改变，但在仪式和经济生活中，神圣

的客体一直保持重要性。古德立尔在《礼物之谜》书中，讨

论礼物的交换，直接注意到某些“绝对不能贩卖也不能给

予，必须持有”的事物，这些必须被持有的事物，在巴如亚社

会中通常都是“圣物”（ｓａｃｒ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Ｇｏｄｅｌｉｅｒ，１９９６／１９９９：

１０８），例如成年礼当中的“逵马尼”（ｋｗａｉｍａｔｎｉｅ）。

所谓的“圣物”是一种能展现不能被展现的物质，这种

物指涉事物的起源以及证明宇宙及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Ｇｏｄｅｌｉｅｒ，１９９９：３～２０）。对于管理或展现圣物者而言，这

些不是象征，他们对这些物的经验及感觉如同真实存在的

驱力，也是权力来源。“圣物”是想象和象征元素的物质综

合，呈现出组织真实社会的关系。古德立尔对圣物的探讨，

可以视为对奥图（Ｒｕｄｏｌｆ　Ｏｔｔｏ）《神圣观念》的回应，奥图描

述的 神 圣 （ｈｏｌｙ）如 同 一 种 “神 秘 的 恐 惧”（ｍｙｓｔｅｒｉｕｍ

ｔｒｅｍｅｎｄｕｍ），是一种“全然他者”（ｗｈｏｌｌｙ　ｏｔｈｅｒ）的现象，与

敬畏、恐惧、迷人与威严相伴而生。其次，古德立尔讨论的

“圣物”直接与组织真实社会的关系关联的观点，也与伊理

雅德（Ｍｉｒｃｅａ　Ｅｌｉｄｅ）论述初民社会强有力的神明与宰制社

会关系呼应。但伊理雅德却没有如古德立尔一样讨论圣物

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例如，“逵马尼”似乎是一件不起

眼的物品，这个物的重要性在于被男性持有，用以维持祖先

传递的力量与权力，因此“逵马尼”不单纯为象征，同时也成

为想象中的权力来源。

伟乐、辛西亚和贝尔（Ｗｅｒｎｅｒ，Ｃｙｎｔｈｉａ　ａｎｄ　Ｂｅｌｌ，２００４）

编著的《价值与价值感》（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ｓ）讨论类似主

题：神圣事物的社会生活；市场、金钱与信用的价值与权力；

当代使用象征价值在某些客体的方式。他们探讨的神圣有

两个面向：一个是世界上的神圣的实体必须有绝对的力量，

因为这些神圣的力量具有“神秘恐惧”的特征，这些被神圣

化的物也具有影响当代世界的力量，他们以祖先崇拜为例，

说明崇拜的主因是唯恐祖先降祸子孙。另一个是神圣是社

会因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理由建构，圣物或神圣的存有成为

男性、年长者增强自我力量的因素。因为神圣存在想象中，

也因为神圣性如同对个人社会地位的确认，提供伦理的正

当性，因此神圣性无法在交换当中被给予，只有在群体之间

移转，无法垄断与让渡。

就丹比（Ｄａｎｂｙ，２００４）而言，物的神圣性与权力阶序之

间不必然存在联结。他引用古德立尔（１９７１）的民族志，说

明巴如亚和他们邻近族群的交易关系是建立在高度的受伤

或死亡的风险。冒着死亡风险提供部落建立贸易关系的人

会得到荣耀，他们也能将不同的，可以继续交易关系的特权

传递给后代。这个例子可以发现一个交换领域的联结，类

似萨林司（Ｓａｈｌｉｎｓ，１９７２）所谓的“负面的互惠”（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ｒｅ－

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以及权利的持有或在家庭中分享。丹比挑战古

德立尔神圣的观点，认为即使在盐的交易中，持有、给予或

交易必须被同时考虑，人或物的社会阶序也可能在没有神

圣属性状况下提升。

四、结果与讨论
当代中国人类学较少围绕在以财产为核心进行的民族

志研究，尤其财产与社会关系以外，诸如汉恩以及史查森所

讨论的智慧财产权、商标等无实体财产和类似人体器官、胚

胎等“物”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被认定为商品或财产，

还是不可交换客体的讨论。财产和商品的关系，或是说同

样的“物”在不同时空当中被视为财产或商品的标准，或许

不仅仅为其是否具有交换性，还涉及道德、价值及其神圣

性，这些面向都必须放在地方社会文化脉络下思考。有关

价值与象征方面，也需要思考某些种类的财产如何与当代

物质文化研究结合。

早期社会学或是政治经济学者对私有财产的兴起之谜

虽然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但亚当·斯密以来的新古

典经济强调自由个体、竞争市场、多元市民社会的自由主义

典范，着重财产的“物性”（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以及独占拥有（ｅｘｃｌｕ－

ｓｉｖｅ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的财产标准模式，已经散播到包括当代东欧

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Ｈａｎｎ，１９９８：１）。福德瑞（Ｖｅｒｄｅｒｙ，

１９９８：１６０）等人对前苏联、东欧及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

私有财产、市场和民主政治的讨论可以发现，这些地区在缺

乏严密产权关系下的经济发展过程，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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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社会发展相当不同的历史经验。从唐律到清律可以发现

中国传统律法精神对家庭成员的财产继承有清楚的界定和

保护，但产权拥有的主体是家户而非个人，孔迈隆（Ｍｙｒｏｎ

Ｌ．Ｃｏｈｅｎ，２００５：２５０～３０３）也从清代南台湾的契约、尝会、

神明会的股份转移，清楚说明了所谓商品性不见得是西方

资本主义社会产物。２０世纪现代企业经营，以个人为股份

拥有者的时代，就与传统上以家族为股份拥有的习惯相冲

突，使得权利和义务，通常是债务的权责不分（Ｚｅ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１～１６）。

中国农村从以往土地承包制度，到当前的农地产权改

革的土地“私有”概念也与西方社会大相径庭。中国过去山

林等公共财产，在集体化时代被划为生产队或村有。有些

地区的村民认为，林产是村民日常生活的共有财产，但在国

家的封山育林政策下，砍伐山林成为犯罪行为，河流也是类

似情况。这些例子都类似傅科（Ｆｏｕｃａｕｌｔ）所谓的“国家创造

的罪”（ｓｔａｔｅ－ｃｒｅａｔｅｄ　ｃｒｉｍｅ），或汤普森（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ｉｎ）

观察到有关侵占罪刑重要的事实：侵占所以成为一种刑罚

并非来自行为变迁，而是法律当中的财产关系改变，是国家

和法律强制将传统生计方式、一种镶嵌在风俗权力的活动

变成国家订定的罪（Ｋｕ，２００３）。

此外，古德立尔等人所探讨必须持有而非交换的圣物，

以及可以传递给后代子孙的交易特权都与前文探讨的财产

与权利概念类似，尤其是当神圣的客体被用来确认个人社

会地位，及其在移转过程中提供伦理的正当性。由于神圣

的力量具有“神秘恐惧”的特征，因此被神圣化的物有时也

具有影响当代世界的力量，他们以祖先崇拜为例，说明这种

崇拜相当大的因素是畏惧祖先会降祸给子孙。这个观点跟

阿含（Ａｈｅｒｎ，１９７３）探讨台湾三峡的族产与祖先崇拜类似：

都过于强调对祖先作祟的恐惧，以及祖先崇拜和财产继承

关系，也未能进入地方俗民体系的概念探讨人与财产或人

与物的关系。

佛像、神像或舍利子的神圣性对佛教徒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这类圣物似乎也无法找到可供交换的等价物，具有哥

比拖夫所谓特殊化的价值。但这些圣物也无疑同时具有市

场价值，只不过在交换过程中信徒会用“请”神像、佛像或舍

利子，但实际“请”的过程还是透过货币。当这些圣物进入

家庭后，或许在几个世代之间会成为家族神圣的财产，在历

经一段岁月后，或许也将如商品般在古董市场流通。

本文讨论经济人类学视野下的财产、商品，在不同社会

都具有显著的文化和历史差异，同时牵涉社会文化的道德

信念以及对价值观的评价问题。关键在于当前中国人类学

界对自身所处社会的财产或商品范畴，以及背后蕴含的象

征与神圣性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与了解，透过以财产或商品

为核心的民族志研究，未来才有可能开启探讨中国社会文

化的产权、权利、义务的重要分析工具与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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